WEMAZ B EF I f7rcd)id
114& B AR HT F11E
L E114#97 100 peh 2 %

B4 R%FRAP
rER A mER
PR RIE A S iz R
AEEF (K1 A2 EE A )
A 2 EARTEMA R

moA 4 Fae
s (i 4 ﬁﬁ%ﬁ (b= 42— A2 EE R L)

R R W‘l?é'%%ﬂéiéfifi » R A R REA Y E AR 11442
P 6P i3 5 1131730826058 37 FF ik %> $h4e (FrciR 0 X g A
Bode St A e Sdeh 2 2 37 0 AR 4o

3002
- > f‘? \—"';F&E}‘}' o
SR RE L

TR 52

111#87 25p 12 T 2 SHIN# i) 4 X WHISKY UMESHU iz
FUFRE A B, (PR EFRCHL TE SHINGE
4 SWHISKY UMESHUZ ], ) 7 4% > 4p i@ * »0§

/ 7

EE TP F19E AT R PRIAANE A %3382 T 9 fF

$
S A BRI (REAfeF 73 A7) o308
]
A

F o
>



B R LR REAE BEF FIE BRI B
iabE I Rt EE-EaERRLRa b & Do b S a bR s
Gort (BIEPE b)) RIR 4 F IE R R D)
ﬁi&g s 2R RS A2 GRS B e Ak R Y
P S PR L e § 2295821 8% (’Wﬁ—,ﬁiﬁ
ﬁ% et B LT ) e ﬁf“/%'fé Mg A RN 5 FERERS
EE I R 122 R T2 0 2 deAc Rk o A M113#4
P29 ¢ SR F HGO1120237Tp Rk E 2 5 LB R
23N S Hest 2 s (THEE S A ) o S A AR 3
ACTRRE > TR M R RFRIEA P LY o BIFRE R £
A B2 TRRec v P G bR F ) o AET A R
LTz AHAFZF 3 RL G EFFHLeR > ¥ ULl
£#6719p (113) A7 00348% % “00000000000%@&1 7 fic st
K feh 0 EEARU R £ T2 26P 502 F 5000000000005
R R TR R I 2 AT o .fé:?;&‘ﬁt%.i% %ﬁ ' f
MEEQTI8p P LR F %?G01130311%{ L N i S
FRRF 22 2 s o R PR HAZTRER o ;;,mers I
114% 2% 6p 52 F % 0000000000057 kg & 2% ® (& > » &
FrdA2373n o AR A BIFsanie & o Aot UBHRTH PR -
£@§@~,gﬁ&zjﬁﬂﬁéédﬁiéﬁﬁﬁg‘u%%%

i

TRES) 2T TR, O BHEEA R REIR-
e ,\,%Qﬁiﬁu-.ﬂﬁpqgﬁﬁqﬂ;@ IR S ¥
L ERI (PARA) 0 EP P BN L FRYERE T
FRRLE SR o N ey A

S AN BRPF LB UL ETHE2-2 (TP #ES2) 2 FH#6
(
1%



IR TIARARTEREEARR 2004

B9 B (4o M29r7 ) 5 Tin2 g iEd kst i
(FAARY A) AR PN EFAF & 2 (L FREZFAR
ATh o YR NFEET R o X S A FIE AR LG £k

ko A RLF I T Lo S LT RS EF R 530

R S 124 T o AR AL R AEE B A

Soe A HF e @BARY ALY Fnp LET 554 £ 0]

P 9p

PRI (P EE) TR R EEY e R

Ff P

PEARY ASNEUSRR 0 A R ABEF R LR

(E)%4e 4 Rseat103E o p 230 28 Y FH B 2 k&
B e A TEET R o & T 1128 (#1710

(7o) -0
1.5 s % ’*’r)f? AT IS ksl o
*ﬁ‘»’*# B RIFRRRS 2 0 P R k2 %
% o
ZRELEBEERER
()& 2P R L Y w22 & ~2009# 1 2020% B AR R T
omRgRF2?r THF, Py TRET)0T A

b T

) - FFRASERT R L RIFFE SRR B

W f Tin ragipp Ry gﬁ G EAPHE oﬁiﬁ“ » B
H R tR €A (TR L) AR kAT %02

2958215 7 =111 #8 7 250p ¥ gsif = » 3 Mwn il 4R L i@

LRSI R i &



EAEBFHRERIFHREE RTNZ

P

BAke? BRI NLF &N AR RERIE gL T

i A g ph At BT & TG F2-1 2

36 (Fp#E3-1-32-33-5) 2FF:Miz ~FEd o
o2 % h

A A ) 5T
FR#b6 (TR % o

S @ h 22 H/Ew o

g >

S AREE G R AR

(H)f A2 PR EL > B F) S#E P APEL R G0 RAR Y A

=%

=)

(>

BHFAPNEAROEFT RS > AERARETRP LR
AR AR L2505 e

fr A B A]03E9Q e L

£ TR mﬁ’fimfﬁ@i%¥4ﬁ%@?j%%$

e heriEm Kk (P#E3-123-3) » 2 L™ A2 L R
22 F TR e B AL o &5 Sthet S A0
AEFOBEMEE (FHED6) » S AN ELEIP B A
k@ A P (AEL) BRS04 Y S Rir
PREARY A2 PR T RAERPFREFLZHEILE -
= v kg

ke A NELPR AL
+
B

> —r al 2 E S SN >
AR AR IR R e

O BERB AR LIE IR RS 2k
FA DR P 2 F o
B o R 2 EEw o

8 (ARBFE191R)



5307 F 170 5 1257 a2 2 Fd 2 £ 4

172 503 PRAFHR2 AP REZED % 5
106/ £ 178 2 5342 % » 2 H2ep N2 F2 3 o %
"%*%%?111/8 20P ¥ 3 £ 0 112#57 16p 300 22
£ % 106i% "IIEEE EHRBI I T S I O W

AR ik ) L F e 22 pE105# 1]
TR EI2T ISP TR AR (LT

AP R -

2.7 2 5300 1 S 125 THEG T AIFA L
S R EEER e AR RTINS A R E N - R
U SRR A Y A F BB AFEG E
b~ EAKRS ﬁlbfﬁglé"’fr'}b&r@’f}.ﬁcﬁ"%
IR SRR = - B L AL = T R
“E‘loJ/ﬁ\m gt AEFZ R g

72 Tig it 4 Lg% 2
BV F O RE M2t
W%ﬁ%’JPuéw#%%”%%£i%?ﬁﬁiﬁ
BPRFATGERp - KR dpl e M2 KR
ﬁ F 3 RAD - SRR R TR G
R fﬁﬂé'* BARRY FHRZLEE o
(2 * *> - R AF T 5 IRE



—»};g/] NS N #_52.2_:}‘_?\_@\:_1:‘_'% Rl
x/,/‘f ’fr'}‘fé &?ﬁﬁ;r é;°
B3 s A e &Y LR -

GUEA» P $2 LEA ¢ F3ap (53 Fr2kll3eE

E)h @ ® A kL By Fap 5 PR F LR R d
& 7 (Ao B2 )

B2 iz #22.2009% 3 2020 FF Ap B e 7

EEuEaA Wﬁﬁu-B¢if’?rﬁnv¢3J#ﬂ%€f¥$
w2z d e T, P TERE T IuS & E S B
REEF NS LEFFPLIERL - 27 R
MWIFRE RN AL ) AP T B ragiFpd RS g A
(Fhig* 4 ) & kX FRIII£YY 255“’§}LP oo F oM
mFEEALE R SHFIFRE S ET

£

{

IN, ~ TWHISKY UMESHU ; ~ P = Tig& TH)wd & | ~ &

FH AR L e (Ao Bl ) B AR AL

%?iﬁa*ﬂ(%w@%m>wm»:ﬁ‘%;ay%

d-fiez? 2 THF, ~pP2TEETIud s, &

22 THF, ~P2TRET VTS

£ AEAFHEY 2P TEELIFHRA] X F RS
7

BREEFHETR RS A RPT F



()

(&)£

HARTT fAp o 2 3 026D 5 £ HE gk i) §
HoOEERSMFHZ AT ERAPFRSIRERE T
PRt SRR AR L FHRIRIA R -
KR sed Aple e g M KR BB RITNZFE -
M) L FRe L FERTFREPNLF S

SR R w0335 T R LA R
) REF R B RIRD WER A 30 AR A
F] R BRI R B AR CRIEPR ) %
fpa;ﬁ;ﬁ@y;ﬁ(wfﬁvw N 5 RiaHECPE Ba =Y
2_3p R ﬁﬁ%ﬁj*%’ﬁ%i*%i%?iéi&ﬁﬁﬁ

AR ‘””ﬁ%ﬁww% LA R N
F WP EWEFHEEEFE L B A RSN A e

AR W‘?n/mr@%ﬂ’xl—-ﬁ"ﬂ_gﬁ@;{'ﬂ};—ig,g—
Ao k- RBRLRBFFERA L RA AR LT AR i

M2 %R BB - &8 R0 IR -
F Ae R kIR
Li@%&&ﬁiﬁﬁﬁ&%%&@*@ﬁ@ﬁo
g A2 ERIFREA BBMREERT 2 RL TR
z2_ ¥ 5_4(7<%n&l—}’¢1%?’f ARBEIERGTHR) > vk
R Ny T L [ A
2. 5 X P e ow o A FREA TERYFRE A
A 3132335 (FEHE2-1-2-2-2-3-6) 2
AP h R A LKT IS RS 2EED 2
v g A”ﬁﬁ%ﬁb’?%
L2 ARRFIRYAMET 7
5

I

4

&
%
2 4 ":'%i\"‘"‘"i’."ﬂ—* l
AN e N SRRy



FAv A AR 2 G (TIRRED) 2 4 frbE R 405U %
T2 REEY Fap R ’%"si“ AP p A E
iwi%%ﬂQS@r&ﬁ\@%ﬁﬁﬁ&rﬁﬁﬂ'P
5022958215 e % > SRR E  HRE X FEL G E P
KoL H AT BP AT R o HnAR L

&%3&H@;ﬁ&ﬁwﬂmﬁ5 9p B imu+awi@

PR 7RG EBEFIRGTIME L2
P o

Nird o> L A A s L HE111#£87 253@ Fp A e
2

27 - - T
3= =2 0 B oW

=i

L2 53005 % 178 % 12212 2 27 2 25 >

EI R I2ET R A A TR Rk
B2 TEEE AT A PR E - R
B R Rk S W ::m;t{iffu R TSR
aﬁi.FJM@ﬂmﬁ F 20 FEEY 0 RIHY o

A2 Emep > FEAHLIENEar, o AR L 2E



TEMA Y - &
% e ? pEIDS SN
= F MhE
i F EhAr

NP AGZRR KT o
- AR PRATA S B EE 20PN ooow A I P T A
peAiEd o HOA L PRI o Bt 3R 20p B

J%
(ﬁ%

CAP N ER - AU LR B Ta e N PR - MAE S R E R e TIP3
A bR 0 R LAEE20p p AT R F B K
51 A BT A )
SN BPEAAP P PRI 2 At a20p P AR AR F
‘“M%\.b, o
N R RE ERE W%ﬁ”*@*’iﬁﬂité(ﬁﬁ;?
2 F AR I H I % 320) R EETANAE 0 FH7
L EEFLFAAEA (FEF3IE S 5458 ) o
B A AT R - B S
LGOI L
2_ 535
C) R e L LR ARERE A FIA R
M- | BAREET KRBT EFFRSA
#2428 SRIMBFLERZAFEAPH2FR

T A .AARGTRCEE 0 PR A AHE R A4
?Iﬁ',_/\ VR RNIZA R B g
X o

FLE R P ANH N L A

WA R RNIEA R E R

©



(D
N
\ .
|
I
HH
—=\

L34 2 el ~ 2 MEN 2 M-

+ FlF A 2 %&%ﬁp\i&ﬁﬂg%f.ﬂmAﬁﬂ
- B R B|LABEREE  LFEFEFTRY
7 JT iz .%‘}ﬁﬂ»ﬁ:i:f’,ﬂggﬁgﬁz\ ¥, 8 ik

’ = 1F pgy«qumAizo

A

ETTR
Yo
-k T
-En\«
(;1\!
o

7 FRIA B A G AR A P R 2 R
For M| 22 Fi?b/éA@%*"F% -?i“rs:v%ff

S S o I e E - VR I L U= TR I O
FPHARRASTHALEIERP 2 0 T8 D)o B
Bz PPt izt o

B EN %] 114 = 10 g 20

10





{"module":"bookmark","leaf":true,"children":[{"module":"一、爭訟概要：","dom_id":"b1759474747367"},{"module":"二、原告張要旨及聲明：","dom_id":"b1759475193135","children":[{"module":"㈠參加人於異議期間先後製造答證...","dom_id":"b1759477428230"},{"module":"㈡據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為「...","dom_id":"b1759477426263"},{"module":"㈢參加人狡辯係於103年取得日...","dom_id":"b1759477425039"},{"module":"㈣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dom_id":"b1759477423377"}]},{"module":"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dom_id":"b1759475197791","children":[{"module":"㈠本件據原告檢送申證2之200...","dom_id":"b1759477421110"},{"module":"㈡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屬高度近似...","dom_id":"b1759477418459"},{"module":"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dom_id":"b1759477416627"}]},{"module":"四、參加人陳述要旨及聲明：","dom_id":"b1759475202514"},{"module":"五、爭點（本院卷第191頁）：","dom_id":"b1759475207630"},{"module":"六、本院的判斷：","dom_id":"b1759475215107","children":[{"module":"㈠應適用之法令：","dom_id":"b1759478470307","children":[{"module":"⒈商標法第50條規定，異議商標...","dom_id":"b1759478471615"},{"module":"⒉依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dom_id":"b1759478473574"}]},{"module":"㈡先使用人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dom_id":"b1759906234664"},{"module":"㈢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屬高度近似...","dom_id":"b1759478463009"},{"module":"㈣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使用於高度...","dom_id":"b1759478461434"},{"module":"㈤先使用人已同意系爭商標之註冊...","dom_id":"b1759478489879","children":[{"module":"⒈先使用人與系爭商標權人所屬集...","dom_id":"b1759479105515"},{"module":"⒉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系爭商標...","dom_id":"b1759479112673"},{"module":"⒊先使用人同意系爭商標之註冊：","dom_id":"b1759479115224"}]}]},{"module":"七、結論：","dom_id":"b1759475221527"}],"loadTree":tru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商訴字第11號
民國114年9月1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毅欣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建志             
訴訟代理人  方雍仁律師
            沈恆律師     （兼上二人之送達代收人）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盧耀民             
參  加  人  信濃川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董佳純             
訴訟代理人  翁林瑋律師  （兼上一人及次一人之送達代收人）
            何婉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異議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2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82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參加人信濃川有限公司（原名：東和商貿有限公司）前於民國111年8月25日以「信SHIN梅酒ういすきWHISKY UMESHU 江井ヶ嶋酒造謹釀及圖」（嗣修正商標名稱為「信 SHIN梅酒ういすきWHISKY UMESHU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33類之「白蘭地酒；威士忌酒；伏特加酒；雞尾酒；清酒；高粱酒；蘭姆酒；葡萄酒；烈酒；甜酒；汽泡酒；蒸餾酒；黃酒；含酒精飲料（啤酒除外）；燒酒；白酒；梅酒；酒（啤酒除外）；釀造酒；非以啤酒為主之預混酒精飲料」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核准列為註冊第2295821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1所示）。嗣原告以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之適用，對之提起異議。被告以113年4月29日中台異字第G01120237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前次處分）。參加人不服，提起訴願，並檢附據以異議商標權人日商江井ヶ嶋酒造株式会社所出具之「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被告認前次處分所憑之基礎事實已有變更，有重行審酌之必要，另以113年6月19日（113）智商00348字第00000000000號函自行撤銷前次處分，經經濟部以同年7月26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經被告重為審查，再以同年9月18日中台異字第G01130311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異議不成立」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4年2月6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後，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認本件訴訟的結果，如認定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㈠參加人於異議期間先後製造答證2-2（即丙證3-2）及答證6（即丙證5）之所謂「授權書」，捏稱該兩份文件為同一文件，遭原告公司戳破此二者明顯為不同文件。又參加人提出之答證3（即丙證4），不僅日期係於系爭商標遭異議後所事後製作，且參加人發信時間與日本回覆時間顛倒錯亂，更係離譜，且電子郵件中根本從未提到任何授權或同意參加人在台灣註冊商標等字樣。
　㈡據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為「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下稱先使用人）先使用於梅酒商品，且系爭商標與之高度近似，並皆使用於酒類商品。又參加人因與先使用人有業務往來，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故系爭商標已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本件應以系爭商標核准註冊審定時，參加人是否已得先使用人同意申請註冊為斷，縱參加人於113年5月9日訴願證6（即丙證6）「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取得先使用人的事後同意，亦不應使其搶註商標行為溯及合法有效。
　㈢參加人狡辯係於103年取得日本於台灣申請商標註冊之同意等云云，果若參加人所辯可採。何以遲至112年（將近10年）才在臺灣申請商標註冊？
　㈣聲明：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予撤銷。
　　⒉被告就系爭商標，應作成異議成立，註冊應予撤銷之審定。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㈠本件據原告檢送申證2之西元2009年至2020年間相關網頁資料，可見經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相結合或經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相結合標示於威士忌梅酒瓶子標籤上，並可見製造者「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等相關資訊。據此，堪認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即先使用人）在本件系爭註冊第02295821號商標111年8月25日申請註冊前，有將前述商標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商品之事實。　　　　　
　㈡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屬高度近似之商標，且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使用於高度相似之商品。又本案依答證1及申證4，可知先使用人與參加人所屬集團有合作關係；答證2-1、2-2、2-3、6（即丙證3-1、3-2、3-3、5）之電子郵件、授權書、公證證書、公證書，可認商標權人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據訴願證6（即丙證6）之令和6年第40號公證書及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先使用人已同意本案系爭商標之註冊。故本案自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本文規定之適用。
　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要旨及聲明：
　㈠丙證4之時間點，是因台灣與日本時差的關係，況先使用人還幫我們出具丙證6進行公證程序，本件根本無任何先使用人不知情或未同意之情形存在。　　
　㈡參加人早於103年9月即與先使用人合作，參加人與先使用人合作往來逾10年，系爭商標係經先使用人授權使用並同意參加人改作而來（丙證3-1至3-3），且先使用人已先後簽署授權書及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並多次協助參加人於日本進行公證程序（丙證5、6），參加人於獲准註冊後更主動通知先使用人上情（丙證4），顯見參加人申請系爭商標註冊係經先使用人之同意、並無任何仿襲行為及搶註意圖。
　㈢雖先使用人公證之時間在系爭商標准予註冊之後，但先使用人於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已明確表明「自始知悉並同意」，揆諸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該同意書之效力自應補正溯及至准予註冊之前。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本院卷第191頁）：
　　系爭商標有無第30條第1項第12款不准註冊之事由？參加人申請系爭商標是否已經先使用人之同意？　　
六、本院的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商標法第50條規定，異議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除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之規定。系爭商標於111年8月25日申請，於112年5月16日註冊公告，本件並無同法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之適用，故系爭商標有無違法事由，應依系爭商標註冊公告時即105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同年12月15日施行之商標法為斷（以下僅稱商標法）。　　　
　　⒉依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商標，而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從而，適用本款之要件，包括：
　　　⑴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
　　　　所謂「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係指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商標之商品或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倘消費者不致產生同一或關聯來源之誤認，即難謂有何剽竊襲用他人先使用商標之情事。　　　　
　　　⑵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判斷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時，須確定先使用商標為何，繼而確定先使用商標所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方能依本款正確判斷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之商標，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⑶申請人因與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　　　
　　　⑷未經他人同意申請註冊。　　　　
　　　⑸須基於仿襲之意圖而申請註冊（最高行政法院113年上字第5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先使用人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有將據爭商標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如附圖2所示）：　　
　  原告檢送申證2之2009年至2020年間相關網頁資料，可見經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相結合或經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相結合標示於威士忌梅酒瓶子標籤上，並可見製造者「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等相關資訊，堪認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即先使用人）在系爭商標111年8月25日申請註冊前，有將前述商標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商品之事實。
　㈢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屬高度近似之商標。
　　系爭商標，係由經設計之中文「信」、「梅酒」、外文「SHIN」、「WHISKY UMESHU」、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木桶圖結合所組成（如附圖1所示），與先使用人先使用之據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相較，二者或皆有設計如出一轍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或皆有相同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組合，且系爭商標該中文及日文平假名字體放大占系爭商標大部分比例，兩造商標整體於外觀、觀念及讀音極相彷彿，若其標示在相同或類似的商品上時，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之據爭商標之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高度近似之商標。　
  ㈣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使用於高度相似之商品。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033類「白蘭地酒；威士忌酒；伏特加酒；雞尾酒；清酒；高粱酒；蘭姆酒；葡萄酒；烈酒；甜酒；汽泡酒；蒸餾酒；黃酒；含酒精飲料（啤酒除外）；燒酒；白酒；梅酒；酒（啤酒除外）；釀造酒；非以啤酒為主之預混酒精飲料」商品，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威士忌梅酒商品相較，二者均屬酒類相關商品，在性質、功能、製造業者、消費族群及行銷管道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應屬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
　㈤先使用人已同意系爭商標之註冊：
　　⒈先使用人與系爭商標權人所屬集團有合作關係。
　　  依參加人所提之答證1商標權人集團網站網頁及原告所提之申證4（參加人與先使用人間合作關係資料），可知先使用人與參加人所屬集團間確有合作關係。
　　⒉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系爭商標權人知悉據爭商標存在；
　　  依丙證3-1、3-2、3-3、5（即答證2-1、2-2、2-3、6）之參加人與先使用人往來電子郵件、授權書、公證證書、公證書，可知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先使用人有授權原告據爭商標標籤設計及產品照片等使用相關事宜，可認系爭商標權人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
　　⒊先使用人同意系爭商標之註冊：
　    參加人所提之丙證6（即訴願證6）之令和6年第40號公證書及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記載「本公司自始知悉並同意信濃川公司進行改作、申請商標並在台灣取得註冊第02295821號乙事，為昭慎重，特再次公證為憑」等內容，先使用人已聲明自始知悉並同意註冊，堪認先使用人已同意系爭商標之註冊。至丙證6之日期雖在系爭商標註冊之後，應已補正溯及准予註冊之前而有情事變更情況（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0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原告主張縱參加人嗣於113年5月9日取得先使用人的事後同意，亦不應使其搶註商標行為溯及合法有效云云，要無足取。　　　
　㈥綜上所述，先使用人在系爭商標111年8月25日申請日前，已將據爭商標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商品，兩造商標高度近似，且使用及指定商品構成高度類似，又先使用人與參加人所屬集團有合作關係，並與參加人針對梅酒商標標籤設計進行確認，雙方有業務往來關係。惟先使用人既已同意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而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但書規定之情形，系爭商標自無同條項第12款所定情形，故被告所為異議不成立之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告就系爭商標應作成異議成立，註冊應予撤銷之審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結論：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商訴字第11號

民國114年9月1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毅欣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建志             

訴訟代理人  方雍仁律師

            沈恆律師     （兼上二人之送達代收人）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盧耀民             

參  加  人  信濃川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董佳純             

訴訟代理人  翁林瑋律師  （兼上一人及次一人之送達代收人）

            何婉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異議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2

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82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

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參加人信濃川有限公司（原名：東和商貿有限公司）前於民

    國111年8月25日以「信SHIN梅酒ういすきWHISKY UMESHU 江井ヶ

    嶋酒造謹釀及圖」（嗣修正商標名稱為「信 SHIN梅酒ういすきW

    HISKY UMESHU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

    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33類之「白蘭地酒；威士

    忌酒；伏特加酒；雞尾酒；清酒；高粱酒；蘭姆酒；葡萄酒

    ；烈酒；甜酒；汽泡酒；蒸餾酒；黃酒；含酒精飲料（啤酒

    除外）；燒酒；白酒；梅酒；酒（啤酒除外）；釀造酒；非

    以啤酒為主之預混酒精飲料」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

    告核准列為註冊第2295821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1

    所示）。嗣原告以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

    2款規定之適用，對之提起異議。被告以113年4月29日中台

    異字第G01120237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

    撤銷之處分（下稱前次處分）。參加人不服，提起訴願，並

    檢附據以異議商標權人日商江井ヶ嶋酒造株式会社所出具之

    「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被告認前次處分所憑之基

    礎事實已有變更，有重行審酌之必要，另以113年6月19日（

    113）智商00348字第00000000000號函自行撤銷前次處分，

    經經濟部以同年7月26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

    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經被告重為審查，再以同年9月1

    8日中台異字第G01130311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異議不成立

    」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4年2月6日

    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後，向本院提起訴訟

    。本院認本件訴訟的結果，如認定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命參加人

    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㈠參加人於異議期間先後製造答證2-2（即丙證3-2）及答證6（

    即丙證5）之所謂「授權書」，捏稱該兩份文件為同一文件

    ，遭原告公司戳破此二者明顯為不同文件。又參加人提出之

    答證3（即丙證4），不僅日期係於系爭商標遭異議後所事後

    製作，且參加人發信時間與日本回覆時間顛倒錯亂，更係離

    譜，且電子郵件中根本從未提到任何授權或同意參加人在台

    灣註冊商標等字樣。

　㈡據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為「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下

    稱先使用人）先使用於梅酒商品，且系爭商標與之高度近似

    ，並皆使用於酒類商品。又參加人因與先使用人有業務往來

    ，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故系爭商標已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

    1項第12款規定。本件應以系爭商標核准註冊審定時，參加

    人是否已得先使用人同意申請註冊為斷，縱參加人於113年5

    月9日訴願證6（即丙證6）「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

    取得先使用人的事後同意，亦不應使其搶註商標行為溯及合

    法有效。

　㈢參加人狡辯係於103年取得日本於台灣申請商標註冊之同意等

    云云，果若參加人所辯可採。何以遲至112年（將近10年）

    才在臺灣申請商標註冊？

　㈣聲明：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予撤銷。

　　⒉被告就系爭商標，應作成異議成立，註冊應予撤銷之審定

      。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㈠本件據原告檢送申證2之西元2009年至2020年間相關網頁資料

    ，可見經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相結合

    或經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相

    結合標示於威士忌梅酒瓶子標籤上，並可見製造者「江井ケ

    嶋酒造株式會社」等相關資訊。據此，堪認江井ケ嶋酒造株

    式會社（即先使用人）在本件系爭註冊第02295821號商標11

    1年8月25日申請註冊前，有將前述商標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

    商品之事實。　　　　　

　㈡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屬高度近似之商標，且系爭商標與據爭

    商標使用於高度相似之商品。又本案依答證1及申證4，可知

    先使用人與參加人所屬集團有合作關係；答證2-1、2-2、2-

    3、6（即丙證3-1、3-2、3-3、5）之電子郵件、授權書、公

    證證書、公證書，可認商標權人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據訴

    願證6（即丙證6）之令和6年第40號公證書及商標改作暨申

    請註冊同意書，先使用人已同意本案系爭商標之註冊。故本

    案自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本文規定之適用。

　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要旨及聲明：

　㈠丙證4之時間點，是因台灣與日本時差的關係，況先使用人還

    幫我們出具丙證6進行公證程序，本件根本無任何先使用人

    不知情或未同意之情形存在。　　

　㈡參加人早於103年9月即與先使用人合作，參加人與先使用人

    合作往來逾10年，系爭商標係經先使用人授權使用並同意參

    加人改作而來（丙證3-1至3-3），且先使用人已先後簽署授

    權書及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並多次協助參加人於日

    本進行公證程序（丙證5、6），參加人於獲准註冊後更主動

    通知先使用人上情（丙證4），顯見參加人申請系爭商標註

    冊係經先使用人之同意、並無任何仿襲行為及搶註意圖。

　㈢雖先使用人公證之時間在系爭商標准予註冊之後，但先使用

    人於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已明確表明「自始知悉並同

    意」，揆諸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該同意書之效力自應補正

    溯及至准予註冊之前。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本院卷第191頁）：

　　系爭商標有無第30條第1項第12款不准註冊之事由？參加人

    申請系爭商標是否已經先使用人之同意？　　

六、本院的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商標法第50條規定，異議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除第1

      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之規定。系爭

      商標於111年8月25日申請，於112年5月16日註冊公告，本

      件並無同法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之適用，故系爭商

      標有無違法事由，應依系爭商標註冊公告時即105年11月3

      0日修正公布、同年12月15日施行之商標法為斷（以下僅

      稱商標法）。　　　

　　⒉依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得註冊：……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

      商品或服務之商標，而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

      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意圖仿襲

      而申請註冊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從

      而，適用本款之要件，包括：

　　　⑴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

　　　　所謂「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係指具有普通知識

        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

        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商標之商

        品或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

        倘消費者不致產生同一或關聯來源之誤認，即難謂有何

        剽竊襲用他人先使用商標之情事。　　　　

　　　⑵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判斷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時，須確定

        先使用商標為何，繼而確定先使用商標所使用之商品或

        服務，方能依本款正確判斷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之商標

        ，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⑶申請人因與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

        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　　　

　　　⑷未經他人同意申請註冊。　　　　

　　　⑸須基於仿襲之意圖而申請註冊（最高行政法院113年上字

        第5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先使用人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有將據爭商標先使用於威士

    忌梅酒（如附圖2所示）：　　

　  原告檢送申證2之2009年至2020年間相關網頁資料，可見經

    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相結合或經設計

    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相結合標示

    於威士忌梅酒瓶子標籤上，並可見製造者「江井ケ嶋酒造株

    式會社」等相關資訊，堪認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即先使

    用人）在系爭商標111年8月25日申請註冊前，有將前述商標

    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商品之事實。

　㈢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屬高度近似之商標。

　　系爭商標，係由經設計之中文「信」、「梅酒」、外文「SH

    IN」、「WHISKY UMESHU」、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

    、木桶圖結合所組成（如附圖1所示），與先使用人先使用

    之據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相較，二者或皆有設計如出一

    轍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或皆有相同之中

    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組合，且系爭商

    標該中文及日文平假名字體放大占系爭商標大部分比例，兩

    造商標整體於外觀、觀念及讀音極相彷彿，若其標示在相同

    或類似的商品上時，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

    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

    爭商標及先使用之據爭商標之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

    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高度近似之商標。　

  ㈣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使用於高度相似之商品。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033類「白蘭地酒；威士忌酒；伏特

    加酒；雞尾酒；清酒；高粱酒；蘭姆酒；葡萄酒；烈酒；甜

    酒；汽泡酒；蒸餾酒；黃酒；含酒精飲料（啤酒除外）；燒

    酒；白酒；梅酒；酒（啤酒除外）；釀造酒；非以啤酒為主

    之預混酒精飲料」商品，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威士忌梅酒商

    品相較，二者均屬酒類相關商品，在性質、功能、製造業者

    、消費族群及行銷管道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

    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

    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

    之來源者，應屬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

　㈤先使用人已同意系爭商標之註冊：

　　⒈先使用人與系爭商標權人所屬集團有合作關係。

　　  依參加人所提之答證1商標權人集團網站網頁及原告所提

      之申證4（參加人與先使用人間合作關係資料），可知先

      使用人與參加人所屬集團間確有合作關係。

　　⒉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系爭商標權人知悉據爭商標存在；

　　  依丙證3-1、3-2、3-3、5（即答證2-1、2-2、2-3、6）之

      參加人與先使用人往來電子郵件、授權書、公證證書、公

      證書，可知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先使用人有授權原告

      據爭商標標籤設計及產品照片等使用相關事宜，可認系爭

      商標權人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

　　⒊先使用人同意系爭商標之註冊：

　    參加人所提之丙證6（即訴願證6）之令和6年第40號公證

      書及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記載「本公司自始知悉

      並同意信濃川公司進行改作、申請商標並在台灣取得註冊

      第02295821號乙事，為昭慎重，特再次公證為憑」等內容

      ，先使用人已聲明自始知悉並同意註冊，堪認先使用人已

      同意系爭商標之註冊。至丙證6之日期雖在系爭商標註冊

      之後，應已補正溯及准予註冊之前而有情事變更情況（最

      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0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原告

      主張縱參加人嗣於113年5月9日取得先使用人的事後同意

      ，亦不應使其搶註商標行為溯及合法有效云云，要無足取

      。　　　

　㈥綜上所述，先使用人在系爭商標111年8月25日申請日前，已

    將據爭商標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商品，兩造商標高度近似，

    且使用及指定商品構成高度類似，又先使用人與參加人所屬

    集團有合作關係，並與參加人針對梅酒商標標籤設計進行確

    認，雙方有業務往來關係。惟先使用人既已同意系爭商標之

    申請註冊而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但書規定之情形，

    系爭商標自無同條項第12款所定情形，故被告所為異議不成

    立之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

    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告就系爭商標應作成異

    議成立，註冊應予撤銷之審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件判決結果

    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結論：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商訴字第11號
民國114年9月1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毅欣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建志             
訴訟代理人  方雍仁律師
            沈恆律師     （兼上二人之送達代收人）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盧耀民             
參  加  人  信濃川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董佳純             
訴訟代理人  翁林瑋律師  （兼上一人及次一人之送達代收人）
            何婉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異議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2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82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參加人信濃川有限公司（原名：東和商貿有限公司）前於民國111年8月25日以「信SHIN梅酒ういすきWHISKY UMESHU 江井ヶ嶋酒造謹釀及圖」（嗣修正商標名稱為「信 SHIN梅酒ういすきWHISKY UMESHU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33類之「白蘭地酒；威士忌酒；伏特加酒；雞尾酒；清酒；高粱酒；蘭姆酒；葡萄酒；烈酒；甜酒；汽泡酒；蒸餾酒；黃酒；含酒精飲料（啤酒除外）；燒酒；白酒；梅酒；酒（啤酒除外）；釀造酒；非以啤酒為主之預混酒精飲料」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核准列為註冊第2295821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1所示）。嗣原告以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之適用，對之提起異議。被告以113年4月29日中台異字第G01120237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前次處分）。參加人不服，提起訴願，並檢附據以異議商標權人日商江井ヶ嶋酒造株式会社所出具之「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被告認前次處分所憑之基礎事實已有變更，有重行審酌之必要，另以113年6月19日（113）智商00348字第00000000000號函自行撤銷前次處分，經經濟部以同年7月26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經被告重為審查，再以同年9月18日中台異字第G01130311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異議不成立」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4年2月6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後，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認本件訴訟的結果，如認定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㈠參加人於異議期間先後製造答證2-2（即丙證3-2）及答證6（即丙證5）之所謂「授權書」，捏稱該兩份文件為同一文件，遭原告公司戳破此二者明顯為不同文件。又參加人提出之答證3（即丙證4），不僅日期係於系爭商標遭異議後所事後製作，且參加人發信時間與日本回覆時間顛倒錯亂，更係離譜，且電子郵件中根本從未提到任何授權或同意參加人在台灣註冊商標等字樣。
　㈡據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為「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下稱先使用人）先使用於梅酒商品，且系爭商標與之高度近似，並皆使用於酒類商品。又參加人因與先使用人有業務往來，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故系爭商標已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本件應以系爭商標核准註冊審定時，參加人是否已得先使用人同意申請註冊為斷，縱參加人於113年5月9日訴願證6（即丙證6）「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取得先使用人的事後同意，亦不應使其搶註商標行為溯及合法有效。
　㈢參加人狡辯係於103年取得日本於台灣申請商標註冊之同意等云云，果若參加人所辯可採。何以遲至112年（將近10年）才在臺灣申請商標註冊？
　㈣聲明：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予撤銷。
　　⒉被告就系爭商標，應作成異議成立，註冊應予撤銷之審定。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㈠本件據原告檢送申證2之西元2009年至2020年間相關網頁資料，可見經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相結合或經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相結合標示於威士忌梅酒瓶子標籤上，並可見製造者「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等相關資訊。據此，堪認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即先使用人）在本件系爭註冊第02295821號商標111年8月25日申請註冊前，有將前述商標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商品之事實。　　　　　
　㈡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屬高度近似之商標，且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使用於高度相似之商品。又本案依答證1及申證4，可知先使用人與參加人所屬集團有合作關係；答證2-1、2-2、2-3、6（即丙證3-1、3-2、3-3、5）之電子郵件、授權書、公證證書、公證書，可認商標權人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據訴願證6（即丙證6）之令和6年第40號公證書及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先使用人已同意本案系爭商標之註冊。故本案自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本文規定之適用。
　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要旨及聲明：
　㈠丙證4之時間點，是因台灣與日本時差的關係，況先使用人還幫我們出具丙證6進行公證程序，本件根本無任何先使用人不知情或未同意之情形存在。　　
　㈡參加人早於103年9月即與先使用人合作，參加人與先使用人合作往來逾10年，系爭商標係經先使用人授權使用並同意參加人改作而來（丙證3-1至3-3），且先使用人已先後簽署授權書及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並多次協助參加人於日本進行公證程序（丙證5、6），參加人於獲准註冊後更主動通知先使用人上情（丙證4），顯見參加人申請系爭商標註冊係經先使用人之同意、並無任何仿襲行為及搶註意圖。
　㈢雖先使用人公證之時間在系爭商標准予註冊之後，但先使用人於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已明確表明「自始知悉並同意」，揆諸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該同意書之效力自應補正溯及至准予註冊之前。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本院卷第191頁）：
　　系爭商標有無第30條第1項第12款不准註冊之事由？參加人申請系爭商標是否已經先使用人之同意？　　
六、本院的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商標法第50條規定，異議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除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之規定。系爭商標於111年8月25日申請，於112年5月16日註冊公告，本件並無同法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之適用，故系爭商標有無違法事由，應依系爭商標註冊公告時即105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同年12月15日施行之商標法為斷（以下僅稱商標法）。　　　
　　⒉依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商標，而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從而，適用本款之要件，包括：
　　　⑴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
　　　　所謂「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係指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商標之商品或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倘消費者不致產生同一或關聯來源之誤認，即難謂有何剽竊襲用他人先使用商標之情事。　　　　
　　　⑵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判斷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時，須確定先使用商標為何，繼而確定先使用商標所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方能依本款正確判斷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之商標，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⑶申請人因與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　　　
　　　⑷未經他人同意申請註冊。　　　　
　　　⑸須基於仿襲之意圖而申請註冊（最高行政法院113年上字第5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先使用人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有將據爭商標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如附圖2所示）：　　
　  原告檢送申證2之2009年至2020年間相關網頁資料，可見經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相結合或經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相結合標示於威士忌梅酒瓶子標籤上，並可見製造者「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等相關資訊，堪認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即先使用人）在系爭商標111年8月25日申請註冊前，有將前述商標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商品之事實。
　㈢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屬高度近似之商標。
　　系爭商標，係由經設計之中文「信」、「梅酒」、外文「SHIN」、「WHISKY UMESHU」、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木桶圖結合所組成（如附圖1所示），與先使用人先使用之據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相較，二者或皆有設計如出一轍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或皆有相同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組合，且系爭商標該中文及日文平假名字體放大占系爭商標大部分比例，兩造商標整體於外觀、觀念及讀音極相彷彿，若其標示在相同或類似的商品上時，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之據爭商標之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高度近似之商標。　
  ㈣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使用於高度相似之商品。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033類「白蘭地酒；威士忌酒；伏特加酒；雞尾酒；清酒；高粱酒；蘭姆酒；葡萄酒；烈酒；甜酒；汽泡酒；蒸餾酒；黃酒；含酒精飲料（啤酒除外）；燒酒；白酒；梅酒；酒（啤酒除外）；釀造酒；非以啤酒為主之預混酒精飲料」商品，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威士忌梅酒商品相較，二者均屬酒類相關商品，在性質、功能、製造業者、消費族群及行銷管道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應屬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
　㈤先使用人已同意系爭商標之註冊：
　　⒈先使用人與系爭商標權人所屬集團有合作關係。
　　  依參加人所提之答證1商標權人集團網站網頁及原告所提之申證4（參加人與先使用人間合作關係資料），可知先使用人與參加人所屬集團間確有合作關係。
　　⒉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系爭商標權人知悉據爭商標存在；
　　  依丙證3-1、3-2、3-3、5（即答證2-1、2-2、2-3、6）之參加人與先使用人往來電子郵件、授權書、公證證書、公證書，可知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先使用人有授權原告據爭商標標籤設計及產品照片等使用相關事宜，可認系爭商標權人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
　　⒊先使用人同意系爭商標之註冊：
　    參加人所提之丙證6（即訴願證6）之令和6年第40號公證書及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記載「本公司自始知悉並同意信濃川公司進行改作、申請商標並在台灣取得註冊第02295821號乙事，為昭慎重，特再次公證為憑」等內容，先使用人已聲明自始知悉並同意註冊，堪認先使用人已同意系爭商標之註冊。至丙證6之日期雖在系爭商標註冊之後，應已補正溯及准予註冊之前而有情事變更情況（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0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原告主張縱參加人嗣於113年5月9日取得先使用人的事後同意，亦不應使其搶註商標行為溯及合法有效云云，要無足取。　　　
　㈥綜上所述，先使用人在系爭商標111年8月25日申請日前，已將據爭商標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商品，兩造商標高度近似，且使用及指定商品構成高度類似，又先使用人與參加人所屬集團有合作關係，並與參加人針對梅酒商標標籤設計進行確認，雙方有業務往來關係。惟先使用人既已同意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而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但書規定之情形，系爭商標自無同條項第12款所定情形，故被告所為異議不成立之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告就系爭商標應作成異議成立，註冊應予撤銷之審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結論：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商訴字第11號

民國114年9月1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毅欣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建志             

訴訟代理人  方雍仁律師

            沈恆律師     （兼上二人之送達代收人）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盧耀民             

參  加  人  信濃川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董佳純             

訴訟代理人  翁林瑋律師  （兼上一人及次一人之送達代收人）

            何婉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異議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2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82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參加人信濃川有限公司（原名：東和商貿有限公司）前於民國111年8月25日以「信SHIN梅酒ういすきWHISKY UMESHU 江井ヶ嶋酒造謹釀及圖」（嗣修正商標名稱為「信 SHIN梅酒ういすきWHISKY UMESHU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33類之「白蘭地酒；威士忌酒；伏特加酒；雞尾酒；清酒；高粱酒；蘭姆酒；葡萄酒；烈酒；甜酒；汽泡酒；蒸餾酒；黃酒；含酒精飲料（啤酒除外）；燒酒；白酒；梅酒；酒（啤酒除外）；釀造酒；非以啤酒為主之預混酒精飲料」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核准列為註冊第2295821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1所示）。嗣原告以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之適用，對之提起異議。被告以113年4月29日中台異字第G01120237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前次處分）。參加人不服，提起訴願，並檢附據以異議商標權人日商江井ヶ嶋酒造株式会社所出具之「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被告認前次處分所憑之基礎事實已有變更，有重行審酌之必要，另以113年6月19日（113）智商00348字第00000000000號函自行撤銷前次處分，經經濟部以同年7月26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經被告重為審查，再以同年9月18日中台異字第G01130311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異議不成立」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4年2月6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後，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認本件訴訟的結果，如認定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㈠參加人於異議期間先後製造答證2-2（即丙證3-2）及答證6（即丙證5）之所謂「授權書」，捏稱該兩份文件為同一文件，遭原告公司戳破此二者明顯為不同文件。又參加人提出之答證3（即丙證4），不僅日期係於系爭商標遭異議後所事後製作，且參加人發信時間與日本回覆時間顛倒錯亂，更係離譜，且電子郵件中根本從未提到任何授權或同意參加人在台灣註冊商標等字樣。

　㈡據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為「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下稱先使用人）先使用於梅酒商品，且系爭商標與之高度近似，並皆使用於酒類商品。又參加人因與先使用人有業務往來，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故系爭商標已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本件應以系爭商標核准註冊審定時，參加人是否已得先使用人同意申請註冊為斷，縱參加人於113年5月9日訴願證6（即丙證6）「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取得先使用人的事後同意，亦不應使其搶註商標行為溯及合法有效。

　㈢參加人狡辯係於103年取得日本於台灣申請商標註冊之同意等云云，果若參加人所辯可採。何以遲至112年（將近10年）才在臺灣申請商標註冊？

　㈣聲明：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予撤銷。

　　⒉被告就系爭商標，應作成異議成立，註冊應予撤銷之審定。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㈠本件據原告檢送申證2之西元2009年至2020年間相關網頁資料，可見經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相結合或經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相結合標示於威士忌梅酒瓶子標籤上，並可見製造者「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等相關資訊。據此，堪認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即先使用人）在本件系爭註冊第02295821號商標111年8月25日申請註冊前，有將前述商標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商品之事實。　　　　　

　㈡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屬高度近似之商標，且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使用於高度相似之商品。又本案依答證1及申證4，可知先使用人與參加人所屬集團有合作關係；答證2-1、2-2、2-3、6（即丙證3-1、3-2、3-3、5）之電子郵件、授權書、公證證書、公證書，可認商標權人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據訴願證6（即丙證6）之令和6年第40號公證書及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先使用人已同意本案系爭商標之註冊。故本案自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本文規定之適用。

　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要旨及聲明：

　㈠丙證4之時間點，是因台灣與日本時差的關係，況先使用人還幫我們出具丙證6進行公證程序，本件根本無任何先使用人不知情或未同意之情形存在。　　

　㈡參加人早於103年9月即與先使用人合作，參加人與先使用人合作往來逾10年，系爭商標係經先使用人授權使用並同意參加人改作而來（丙證3-1至3-3），且先使用人已先後簽署授權書及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並多次協助參加人於日本進行公證程序（丙證5、6），參加人於獲准註冊後更主動通知先使用人上情（丙證4），顯見參加人申請系爭商標註冊係經先使用人之同意、並無任何仿襲行為及搶註意圖。

　㈢雖先使用人公證之時間在系爭商標准予註冊之後，但先使用人於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已明確表明「自始知悉並同意」，揆諸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該同意書之效力自應補正溯及至准予註冊之前。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本院卷第191頁）：

　　系爭商標有無第30條第1項第12款不准註冊之事由？參加人申請系爭商標是否已經先使用人之同意？　　

六、本院的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商標法第50條規定，異議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除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之規定。系爭商標於111年8月25日申請，於112年5月16日註冊公告，本件並無同法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之適用，故系爭商標有無違法事由，應依系爭商標註冊公告時即105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同年12月15日施行之商標法為斷（以下僅稱商標法）。　　　

　　⒉依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商標，而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從而，適用本款之要件，包括：

　　　⑴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

　　　　所謂「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係指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商標之商品或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倘消費者不致產生同一或關聯來源之誤認，即難謂有何剽竊襲用他人先使用商標之情事。　　　　

　　　⑵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判斷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時，須確定先使用商標為何，繼而確定先使用商標所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方能依本款正確判斷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之商標，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⑶申請人因與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　　　

　　　⑷未經他人同意申請註冊。　　　　

　　　⑸須基於仿襲之意圖而申請註冊（最高行政法院113年上字第5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先使用人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有將據爭商標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如附圖2所示）：　　

　  原告檢送申證2之2009年至2020年間相關網頁資料，可見經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相結合或經設計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相結合標示於威士忌梅酒瓶子標籤上，並可見製造者「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等相關資訊，堪認江井ケ嶋酒造株式會社（即先使用人）在系爭商標111年8月25日申請註冊前，有將前述商標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商品之事實。

　㈢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屬高度近似之商標。

　　系爭商標，係由經設計之中文「信」、「梅酒」、外文「SHIN」、「WHISKY UMESHU」、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木桶圖結合所組成（如附圖1所示），與先使用人先使用之據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相較，二者或皆有設計如出一轍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或皆有相同之中文「梅酒」、日文平假名「ういすき」、梅子圖組合，且系爭商標該中文及日文平假名字體放大占系爭商標大部分比例，兩造商標整體於外觀、觀念及讀音極相彷彿，若其標示在相同或類似的商品上時，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之據爭商標之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高度近似之商標。　

  ㈣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使用於高度相似之商品。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033類「白蘭地酒；威士忌酒；伏特加酒；雞尾酒；清酒；高粱酒；蘭姆酒；葡萄酒；烈酒；甜酒；汽泡酒；蒸餾酒；黃酒；含酒精飲料（啤酒除外）；燒酒；白酒；梅酒；酒（啤酒除外）；釀造酒；非以啤酒為主之預混酒精飲料」商品，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威士忌梅酒商品相較，二者均屬酒類相關商品，在性質、功能、製造業者、消費族群及行銷管道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應屬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

　㈤先使用人已同意系爭商標之註冊：

　　⒈先使用人與系爭商標權人所屬集團有合作關係。

　　  依參加人所提之答證1商標權人集團網站網頁及原告所提之申證4（參加人與先使用人間合作關係資料），可知先使用人與參加人所屬集團間確有合作關係。

　　⒉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系爭商標權人知悉據爭商標存在；

　　  依丙證3-1、3-2、3-3、5（即答證2-1、2-2、2-3、6）之參加人與先使用人往來電子郵件、授權書、公證證書、公證書，可知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先使用人有授權原告據爭商標標籤設計及產品照片等使用相關事宜，可認系爭商標權人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

　　⒊先使用人同意系爭商標之註冊：

　    參加人所提之丙證6（即訴願證6）之令和6年第40號公證書及商標改作暨申請註冊同意書，記載「本公司自始知悉並同意信濃川公司進行改作、申請商標並在台灣取得註冊第02295821號乙事，為昭慎重，特再次公證為憑」等內容，先使用人已聲明自始知悉並同意註冊，堪認先使用人已同意系爭商標之註冊。至丙證6之日期雖在系爭商標註冊之後，應已補正溯及准予註冊之前而有情事變更情況（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0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原告主張縱參加人嗣於113年5月9日取得先使用人的事後同意，亦不應使其搶註商標行為溯及合法有效云云，要無足取。　　　

　㈥綜上所述，先使用人在系爭商標111年8月25日申請日前，已將據爭商標先使用於威士忌梅酒商品，兩造商標高度近似，且使用及指定商品構成高度類似，又先使用人與參加人所屬集團有合作關係，並與參加人針對梅酒商標標籤設計進行確認，雙方有業務往來關係。惟先使用人既已同意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而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但書規定之情形，系爭商標自無同條項第12款所定情形，故被告所為異議不成立之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告就系爭商標應作成異議成立，註冊應予撤銷之審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結論：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